福州职业技术学院（思政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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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职院思政〔2013〕2号
关于调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通知
各系（院）：

为推进院党委关于开展“为学生办十件实事”工作进程，由思政部牵头组建学院“阳光心理之家”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教思政厅[2011]1号）及福建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（闽委教宣[2009]5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建立健全院、系、学生班级、宿舍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，切实将我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调整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。

二、请各系推荐1名辅导员任系专职心理辅导员并作为与院阳光心理之家的联络员。

三、确定新学年班级心理委员（根据不同班级的实际情况，可配备男、女各一名心理委员）和宿舍心理信息员队伍。

四、以上名单请于11月29日（周五）前将书面材料（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）交至思政部办公室 林芾老师收（83760485），电子版（请标注系院名称）发至邮箱：247018432@qq.com 。

附件：各系（院）专职心理辅导员、班级心理委员、宿舍心理信息员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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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   学生处

2013年11月25日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           2013年11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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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
各系（院）专职心理辅导员、班级心理委员、宿舍心理信息员名册

		系（院）：



		专职心理辅导员：

		联系电话：

		常用邮箱：



		班级心理委员花名册



		年级

		姓名

		班级

		联系电话

		QQ



		

		

		

		

		



		

		

		

		

		



		宿舍心理信息员花名册



		年级

		姓名

		宿舍门牌号

		联系电话

		Q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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